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學生攜帶使用行動電話辦法 

 
 

一、 依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辦理第十七條第四款辦立。 

二、 目的： 

1.   為健全學生身心健康發展，使學生在校專心學習。 

2. 准許經家長同意之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以維護學生之安全及方

便其與家人之聯絡。 

3. 訂定學生在校期間使用行動電話之規範，以免學生在校內因使用行動

電話而有影響教學及其他學生受教權益之情形。 

三、 適用對象：本校一~六年級經家長同意可攜帶行動電話到校的學生。 

四、 行動電話管理規則： 

1. 有攜帶行動電話到校需求的學生，需先填妥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並送學

校核備後，方可攜帶行動電話到校。 

2. 學生到校後行動電話應以關機為原則，但若因重要事情須與（1）家長（2）

監護人（3）與學生安全有關之人員   聯絡時，得以開機通話。但在通話完

畢後應請立刻關機，違反規定者以違規 1次記。 

3. 在校期間不得接聽外界來電，若有重要事情需聯繫學生，請家長利用學校電

話聯絡。若學生在校有接聽外界來電之情形，以違規 1次記。 

4. 在校期上課間，學生禁止以行動電話從事下列活動： 

（1）傳送及接送簡訊（2）上網（3）拍照、攝影（4）玩遊戲（5）聽 

     音樂。 

5. 為維護學生上下學時的安全，禁止邊走邊使用手機、聽音樂、玩遊戲 

   或戴耳機等行為，以避免發生危險。 

6  凡未經家長同意而私自攜帶行動電話到校者，由班導師先暫時保管，並通知 

    家長親自到校領回。 

7. 學校調查行動電話(手機)違規等相關事宜時，學生及家長有義務配合調查。 

8. 遺失或毀損等，均依相關校規處理，如因個人疏失，由學生本人自行 

   負責。 

9 違反上列 2.3.4.款規定 2次者，暫停攜帶行動電話二星期，由校方暫時保 

  管手機，通知家長前來領取手機回去。違反上列 2.3.4.款規定 3次者，撤銷 

  該學生使用之申請許可資格，且於半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五、 申請程序： 

1. 填寫「橫山國小攜帶行動電話申請書」，經導師親自與家長聯繫確認後，

轉送教導處核可後始得攜帶。〈如附件二〉 

2. 行動電話號碼更換者需重新提出申請，否則視同未申請。 

3. 申請後經導師向家長查證，且經教導處通知同意後，始得攜帶手機到校。 

六、 學生使用行動電話之查核工作，班級由各班導師負責執行，全校性由教導 

處負責。 

七、 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訓育組長：                   教導主任：                校長： 

 



 

附件一 

 

 

敬愛的家長您好： 

為了維護學生安全及方便學生與家人聯絡並兼顧學生上課品質，學校開放經

家長同意的學生申請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但是在攜帶行動電話上學前，必須獲得

您的同意。如果您同意讓您的孩子攜帶手機到校，請您填妥同意書交回各班導

師，並請確實督促貴子弟遵守相關管理規則（如下所列）。 

感謝您的合作！ 

橫山國民小學  教導處 敬啟 

 

 

學生使用行動電話管理規則 

1. 有攜帶行動電話到校需求的學生，需先填妥家長同意書（如下），並送學校核 

備後，方可攜帶行動電話到校。 

2. 學生到校後行動電話應以關機為原則，但若因重要事情須與（1）家長（2）

監護人（3）與學生安全有關之人員聯絡時，得以開機通話。但在通話完畢後

應請立刻關機，違反規定者以違規 1次記。 

3. 在校期間不得接聽外界來電，若有重要事情需聯繫學生，請家長利用學校電

話聯絡。若學生在校有接聽外界來電之情形，以違規 1次記。 

4. 在校期上課間，學生禁止以行動電話從事下列活動： 

  （1）傳送及接送簡訊（2）上網（3）拍照、攝影（4）玩遊戲（5）聽音樂。 

5. 為維護學生上下學時的安全，禁止邊走邊使用手機、聽音樂、玩遊戲 

   或戴耳機等行為，以避免發生危險。 

6. 凡未經家長同意而私自攜帶行動電話到校者，由班導師先暫時保管，並通知 

   家長親自到校領回。 

7. 學校調查行動電話(手機)違規等相關事宜時，學生及家長有義務配合調查。 

8. 遺失或毀損等，均依相關校規處理，如因個人疏失，由學生本人自行 

   負責。 

9 違反上列 2.3.4.款規定 2次者，暫停攜帶行動電話二星期，由校方暫時保 

  管手機，通知家長前來領取手機回去。違反上列 2.3.4.款規定 3次者，撤銷 

  該學生使用之申請許可資格，且於半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電話相關通知 



 

附件二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學生攜帶(使用)行

動電話申請書 

______年________ 班 學生 ____________________  

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需要  

（請家長說明貴子弟必須攜帶手機之原因） 

，必須攜帶門號：                          行動電話到校，若有

違反橫山國小行動電話管理規則事項，願接受學校依規定辦理之處分

外，並撤銷其攜帶手機到校之許可申請，絕無異議。 

學  生：                   （簽名並蓋章） 

學生家長（監護人）：           （簽名並蓋章） 

家長聯絡電話： 

行動：           住家：          

公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